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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醫
師

六
月
廿
九
日 

由
雲
埠
飛
往
香
港 

七
月 

四
日 
由
香
港
飛
往
雲
埠

演

講

大

會

 

進
步
保
守
黨
雲
中
區
候
選
人
一

lE
ir

云
氏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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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 STEVEN

將

% 
於
六
月
卄
一 
日(
即
星
期
二)
晚
八

一
假
座
新
華
僑
酒
樓
演
講
屆
時
歡

r
・el 

疋
畐

一"X

迎
華
友
踴
躍
蒞

新
頴
堅
固 

代
購
保
險 

可
逹
香
港

堂
皇
華
麗 

坐
臥
舒
適 

卅 
一 小
除

空
中
皇
后 

塵
位
寛 ®

保
證
安
全 

毎
客
位
暫
定
四
百
元
行
李
包
一
百
磅

黃

堃

紘

3

IP 
F
a
i

代
辦
入
籍 
移
民
事
件 
各
種
委
托

.代
理
燕
梳 
文
件
翻
譯 
法
衙
傳
話

瓏

亞

航

空

公

巨

0
 

II

可
新
式
 

P

客
機

實

号公

高
華
埠
價
錢
平
宜
服
務
週
到

^
s
%
w
^

A"

BtU
Bi

代
柬

(
本
公
所
謹
訂
七
月
三
日(
星
期
日)
下
午 
一 時一 

也
行
成
立
第
六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同
日
下
午
五
時 

宀 新
華
僑
設
讓
歡
叙
統
請 

停 区

2  
美
洲
各
埠
昭
倫
蝴
義
公
所
暨
遠
近
昆
仲
姑
端
屆 

I  
時
賁
臨
助
慶
指
示
禮
儀
曷
勝
榮
幸

中
華
民
國
卅
八
年
六
月
十
三
日 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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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理
移
民
入
籍
文
件 

各
種
大
小
生
意
部
記 

塡
報
工
商
入
息
稅
紙 

各
種
保
險
買
賣
營
業

各

函
詢
委
托 

包
辦
妥
當

一

^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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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界
注
意

廣 播

不
久
有
特
殊
消
息
貢
献
於
汝
：

白

宮

餐

館

招

頂

逕
啓
者
本
餐
館
設
在
雲
城
地
点
適
中
生
意
暢
旺
今 

因
同
伴
急
於
東
旋
迫
願
割
愛
故
同
伴
商
量
將
全
盤 

空
意
及
架
生
物
業
出
頂
如
有
欲
營
斯
業
者
請
來
面

議
或
函
商
均

白
宮
餐
館
主
人
啓

W
H
ITE  H

O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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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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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P  S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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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•
還
須
聽
候
中
共
設
立
登
中
央
政 

府
・
然
後
呵
能
辦
理
云
，

•

更
訪
者
報
導 

謂
毛
澤
東
並
非
迭
圖 

美
聯
社
記
者
痛
沙
朝
鮮
釜
山
電
。
如
西 

方
國
家
承
認
中
共
・
則
中
共
將
成
爲 

聯
合
國
之
會
員
國
，
有
機
會
帮
助
蘇 

聯
投
禀
■

A
國
外
雖
傳
說
毛
澤
東
可
能
成
爲
迭
圖 

•
然
在
北
平
則
亳
無
此
就
看
法
。
認 

震
毛
澤
東
成
爲
迭
圖
者
，
完
全
係
一 

種
幻
想
。
或
者
以
爲
中
共
內
部
在
政 

洽
意
見
上
亦
有
不
同
。
余
於
一
星
期 

前
離
北
平
時
。表
面
上
看
不
出
毛
澤 

東
與
李
立
二
一
在
支
持
共
產
黨
理
論
上 

有
何
分
裂
之
跡
象
。
毛
李/
間
。
在 

會
議
中
意
見
雖
不
一 
致
•
但
在
執
行 

决
議
時
■.
則
完
全
一
致
。
中
共
內
部 

對
毛
澤
東
之
領
導
・
暫
時
幷
無
爭
執 

•
由
於
中
共
軍
事
上
之
得
勢•
如
共 

產
主
義
竟
能
成
功
•
則
毛
澤
東
成
爲 

中
國
之
列
寧
。
毫
無
疑
問
•
與
毛
澤 

，
東
同
等
之
地
位
者
。
僅
有
朱
德
一
人 

。
周
恩
來
在
中
共
內
地
位
亦
高•
如 

中
共
成
立
政
權
。
周
恩
來
將
爲
外
交 

部
長
。
總
之
。
據
帝
季
北
之
中
外
人 

士
均
認
爲
中
共
之
首
領 
並
無
分
裂 

之
現
象
•

駐
華
美
大
使
將
返
國

南
京
二
拾
日
電
♦
英
聯.社
訊
。
駐
南
京 

鬓
大
使
館
代
言
人
披
露
。
美
大
使
館 

派
赴
廣
州
之
公
使
革
勒
克
氏
。
是
日 

已
奉
到
命
令
。
不
日
將
返
南
京
"
查 

革
勒
克
氏
現
在
廣
州
與
國
民
政
府
接 

洽
・
將
來
返
南
京
時
將
代
理
大
使
職 

權
•
因
駐
華
大
使
司
徒
雷
登
•.不
久 

乘
飛
機
返
美
，。
向 e
政
府
述
職
云
。 

•
巴
黎
警
察
嚴
防
暴
動 

法
京
巴
黎
十
八
日
加
拿
大
社
電■
巴
黎 

是B
動
員
武
装
警
察
二
萬
五
千•
兼 

有
大
隊
安
全
警
察
相
助 

是
日
作
森 

嚴
戒
備
。
嚴
防
反
共
之
地
高
將
軍
派 

與
共
産
黨
發
生
大
衝
突
。因
是
日
爲 

巴
黎
解
放
之
第
五
週
年
紀
念
。
法
蘭 

西
人
民
復
興
黨
員
(
如
高
將
軍
派
份 

子
)
•
約
四
萬
及
共
產
黨
二
萬
。
均 

•
作
慶
祝
•
兩
黨
相
距
不
及
一
里
。
警 

察
當
局
甚
恐
兩
派
發
生
衝
突•
下
令 

全
市
單
警
戒
備
•
實
彈
荷
檜
■
及
帶 

施
放
流
淚
彈
武
器
•
以
防
不
測
事
件 

發
生
云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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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通
吿

一

， 

， 

一 

洪
字
第
四
號 

爲
通
吿
事
.
。
據
溫
哥
军
大
公
義
學
校
董
會
函
稱.。
該
校
遞
年
經
費
。.均
殖
洪
門
「一 

叔
父
昆
仲
暨
僑
界
捐
助
。
以
資
維
持
。
鼓
校
月
前
曾
召
集
検
董
會
議
議
灰
一
。
定
基 

期
籌
捐
經
費
。
幷
公
選
周
憲
煜
陳
宜
顯
二
君
。
爲
温
哥
華
鄰
近
。.與
溫
哥
華
爲"
 

各
埠
。
籌
捐
專
員
。
幷
發
緣
部
同
全
加
洪
門
機
關
籌
捐■
查
大
公
義
學

.,<»"爲
我.一 

洪
門
開
設
之
唯
-
教
育
機
關
。
經
歷
屆
懇
親
大
會
議
决•
我
洪
門
應
有
培
植
之"
 

責
。
周
陳
二
位
籌
捐
專
員
。
不
日
出
發
舞
捐
。
屆
時
所
到
各
琼
。
希
爲
接
洽5-  

尤
望
鼎
力
解
囊
饮
助
。
以
宏
造
就
。
一
俟
收
到
緣
部
・
仰
卽
進
行
簿
捐
。
早
日
坊 

彙
寄
大
漢
公
報
轉
致
校
董
會
。
是
所
至
盼
。
此
佈

乱

通

吿
 

。 

一 

一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各
級
黨
部
暨
洪
門
個
体 

...>-遅 

中
國
洪
門
長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悪

11
11
11

小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•
八
年
六
月
九
日 

-

—

;
6
添

鄰

金

製

罐

也

御

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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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捐
助
大
公
經
費
二
誌 

大
公
義
學
勸
捐
員
周
憲
煜
。
周
玉
生
・ 

岑
嘉
旺
、
司
徒
捷
予
。
廖
喜
。關
邦
健 

•
陳
宜
顯
等
：昨
文
日
。
出 «
往
捐

*
大
公
義
學
經
費
•
各
界
僑
胞
■
皆
熱
心 

義
務
教
育
•
解
囊
樂
助 
.•
茲
錄
如
左
- 

馬
善
允 
大
有
俱
樂
部
•
榮
騒
俱
樂
部 

■
生
利
俱
樂
部
。
得
利
俱
樂
部
。
大
發 

俱
樂
部
・
萬
利
俱
樂
部
各
五
拾
元•
劉 

少
祥
貳
拾
元
，
萬
利
字
花
檯
。
萬
利
字 

花
二
槌
。
大
發
字
花
檀
榮
液 字
花
梅
各 

拾
五
元
♦
曹
子
晋
。
馬
磐
基
。萬
利
牛 

檯
•
大
振
牛
檯
•
得
利
牛
檯
。
得
利
字

花
楼
。
生
利
字
花
檯
•
生一 

有
牛
檯
。
周
金
滿
• §
.
 

咖
啡
部
。
大
有
字
花
檯
•
一

崔
•
大 

■
大
有 

如
各
拾.

元
。.黃
鳳
珍
，
鄭
新
福
、周
享
。
周
相 

・
越
奕
明
。陳
翼
耀 - 
周
蔭
棠
。
陳
國 

安
、
宋
叙
天
，
李
世
璋
。
李
玉
琪
•
趙 

惠
南
.
周
簡
明
；
宋
旺
"
鄭
如
。
大
振 

字
花
檯
。
像
懷
春
。
唐
禺
年
各
五
元
■ 

司
徒
緖
。
鄭
崇
。
謝
志
如
。 

11 開
順
， 

梁
鍊
石
•
梁
少
文
。
馬
立
民
各
三
元
。 

.
黄
炎
•
鄧
開
。
何
連
。
謝
鐸
•
鍾
高
。 

劉
柏
偉
•
方
業
榮 
一 
蔣
關
豪
・周
文
。 

李
岳
•
鍾
鍊
•
宋
喜
。
李
俊
-
周
洪
• 

馬
凱
政
。
鄭
灼
。
電
維
。
李
海
•
陳
蕃 

■
林
德
義
.
，選
養 

鄭
彪
聲
•
湯
錦
。 

林
萃
好
一
蔣
作
，陳
様
嵩
一
周
寶
山
。 

大
酸
牛
爆
。劉
培 
•
曹
桂
炎
- 
鄭
暢
回 

。
徐
鏡
。
黃
生
元 
容
學
柱 
鄭
源
各 

二
元
•
陳
滚
。
吳
福
•
鄧
庚
、
樊
沿
" 

周
財
一廖
羣
。
廖
動
豪1
黃
澤
。
雷
金 

源
。
劉■顯 

趙
學
各
宣
元
。 

一
働
歡
議
自
由
黨
金
珥
氏 

本
埠
殷
商
李
給
民
君
■
以
此
次
塁
大
中 

央
普
選 
一
關
係
季
係
本
身
至
大
。
因
此 

次
普
選
乃
華
僑
獲
得
選
舉
權
後
之
第
豈 

次
，
華
僑
不
可
不
善
用
選
權
。
以
盡
爲 

加
拿
大
籍
民
之
天
職 
及
維
護
本
身
利 

益
•
用
特
於
昨
星
期
六
晚
。.
在
華
僑
酒 

樓
談
筵
自
集
各
僑
領
之
注 <
選
舉
者
作 

座
難
會
■
同
诗
柬
請
雲
高
華
中
區
自
由 

黨
候
選
人
金
珥
氏
蒞
埸
與
各
人
相
見
。 

席
上
金
珥
氏
陳
述
自
由
黨
政
績
，
在
過 

去
十
數
年
内
。
政
府
由
自
由
黨
領
導
• 

工
商
事
業
勃
興
•
遍
過
養
老
金
立
法
" 

實
施
種 @
社
曾
安
全
辦
法
。
如
家
庭
津 

.貼
金
、
醫
院
保
險
等
等
、
對
于
華
人
移 

民
例
之
取
消
。
准
華
僑
入.籍
。
許
華
人 

籍
民
妻
子
來
加
團
聚
等
立
法
。
均
是
在 

自
由
黨
執
政
時
期
通
過
辦
理
。
自
由
黨 

一
向
主
張
。
以
人
民
之
福
利
安
全
及
謀 

一生機會
爲
前
提
。
故
凡
爲
加
國
人
民
之 

願
加
拿
大
繼
續
繁
榮
者
、
皆
宜
投
自
由 

黨
一
票
；
查
金
珥
氏
乃
本
埠
著
名
大
律 

師
"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任
職
陣
空
軍
。 

曾
充
加
军
大
派
赴
日
內
瓦
國
聯
會
代
裏 

團
秘
書
長
：
一
九
」二
十
年•
任
前
加
國 

首
相
麥
懇
士
頃
之
，秘
書
、其
後
乂
任
商 

務
部
長
秘
書 

作
事
深
有
能
幹
•
豐
於 

經
驗 

在
溫
髙
華
協
助
殻
立
新
工
柴
。 

對
于
中
區
繁
榮
•
異
常
關
懷 

而
且
一 

，向
與
華
僑
友
善
：
， 

…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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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■
南
京
商
業
不
景
氣
象 
一 

-
合
衆
社
南
京
麾
・
自
中
共
佔
領
雨
京
後 

■
經
濟
已
相
當
安
定
。
效
率
亦
提
高 

■
惟
仍
有
失
業
及
商
業
不
景
氣
象
。 

後
二
者
均
與
改
朝
換d
有
關
。 

自 

國
民
政
姉
撤
退
後
■
留
下
拾
二
萬
失 

業
之
公
升
人
員
•
再
加
上
彼
等
之
眷 

• 
顧
•
恐
無
以
自
活
者
，
當
達
五
十
萬 

人
。

，

A
中
共
能
使
經
濟
相
家
安
定■
亦
使
南 

京
之
居
民
驚
異
。
進
口
貨
之
價
格
。 

遠
較
國
民
政
府
統
治
時
代
爲
高•
但 

IP:
用
必
須
品
如
米
・
肉
，
油
。
之
類 

♦
彳
價
格
即
嚳
爲
穩
定
，
據
南
京
某
大 

學
調
查
。
五
月
內
之
活
指
敷•
僅
上 

・ 
漲
百
分
之
四
拾
。

&
但
中
共
之
成
就•
一
因
商
業
之
不
景
氣 

。
不
免
降
低
■
據
某
理
髮
匠
稱
・
以 

前
彼
每
日
至
少
僱
主
拾
餘
人
。
但
現 

則
只
有
一
二
人
而
已
。
各
店
主
•
如 

■ 
裁
縫
•
飯
館
主
人
•
以
及
其
他
各
種 

.僱
主
。
亦
莫
不
以
生
意
蕭
條
。叫
苦 

•

連
天
也灣

已
發
行
白
銀
券 

重
慶
廣
播
訊
•
台
北
也
。
自
灣
銀
行
拾 

、五
日
起
一
已
經
蹙
行
票
面
一
元*
五 

元
。
及
心
元
之
白
銀
券
。

▲
重
慶
廣
播
訊
•
台
北
十
六
日
電.一。
台
一 

灣
省
主
席
陳
誠
。
昨
日
宣
佈
。
台
灣 

銀
行
已
由
十
五
日
起••
已
發
行
票
面
， 

4

元
-
五
元
。
拾
元
三
種
新
台
幣
• 

過
去
發
行
之
舊
台
幣
•
新
需
新
台
幣 

三
千
五
十
万
元
卽
可
全
部
收
囘
。
陳 

氏
並
稱
台
灣
省
改
革
幣
制
，
中
央
已 

允
許
在
存
台
灣
金
銀
中■
撥
付
黃
金 

八
十
萬
両
。
以
作
新
台
幣
之
黃
金
。 

另
由
中
央
撥
出
美
金
一 
千
萬
元 .
作 

爲
台
省
進
出
口
貿
易
之
平
準
基
金• 

新
台
幣
之
娶
行
總
額
。
爲
二
億
元
。 

•
毛
澤
東
談
論
組
政
府 

△
願
與
外
國
以
平
等
待
遇
成
立
新
關
係 

上
海
二
拾
日
電
•
姿
聯
社
訊
•
新
攀
新 

聞
社
發
出
消
息
稱
■
共
童
黨
首
領
毛 

澤
東
昨
日
在
北
年
協
政
會
議
籌
備
 

會
演
講
。
共
産
之
中
國
■
將
來
成
爲 

人
民
之
民
主
共
和
固
•
由
左
派
政
黨 

組
織
一
聯
合
政
府
，
以
統
治
一 
切
。 

毛
氏
又
云
•
惟
有
設
立
聯
合
政
府
始 

能
排
除
帝
國
主
義
一 
封
建
思
想
・
及 

半
殖
民
地
政
策
■
而
恢
復
中
国
人
民 

之
自
由
-
新
政
府
何
畤
組
成
，
毛
氏 

未
有
宣
布
•
但
表
示
將
在
全
國
未
歸 

共
軍
佐
領
以
前
•
可
以
宣
布
成
立■ 

，毛
氏
幷
言
•
新
中
國
政
府
願
意
與
外 

國
成
立
外
交
關
係•
惟
該
外
國
須
與 

國
民
政
府
斷
絶
邦
交■
彼
此
須
以
平 

等
待
遇
■
互
相
尊
連
主
權
土
地
完
整 

•
聞 
II 英
商
人
屢
次
勸 

89 
各
個
政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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